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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3年4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南京长江油运

公司及其关联方出任的董事（朱宁、李万锦、余俊、丁文锦和姜庭贵）

系与关联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没有参与此项议案表决，有表决权的

4名非关联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茅宁、胡正良和裴平事前认可了该议案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2和10.2.5条的相关

要求，此项关联交易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接受服务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4,130 4,832.61

长航船舶引航服务中心 160 219.25 

中国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580 576.45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350 420.14 

上海长航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2,950 325.30 

小计 8,170 6,373.75

购买商品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 13,000 7,451.85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8,000 7,297.48

小计 21,000 14,749.33

销售商品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 95,000 93,106.01 

小计 95,000 93,106.01

提供劳务 
南京华林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0 12.26 

小计 0 12.26 

合计 124,170 114,241.35

（三）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

接受服务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4,130 4,832.61

长航船舶引航服务中心 160 219.25 

中国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580 576.45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400 420.14 

上海长航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1,600 325.30 

南京华林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90 0

小计 6,960 6,373.75

购买商品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 10,440 7,451.85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7,200 7,297.48

小计 17,640 14,749.33

销售商品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1,600 0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 180,000 93,106.01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8,000 0

小计 189,600 93,106.01

提供劳务 南京华林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300 12.26 



小计 300 12.26 

合计 214,500 114,241.35

与 2012 年度相比，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增加了

100,258.65 万元，主要原因为： 

1、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航油运（新加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京达燃油运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达公司”）与中石化长江燃料

有限公司燃油贸易交易金额增加 86,894 万元，主要是京达公司于

2012 年 8 月份开始运行，2013 年为全年的交易量； 

2、新增公司与南京长江油运公司、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的

燃油贸易交易金额 9,600 万元； 

3、新增公司与南京华林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的船舶管理费和船员

管理费 378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南京长江油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油运”） 

成立于 1975 年，法定代表人余俊，注册资本 113,168 万元，注

册地址为南京市中山北路 324 号，经营范围：长江航线的石油及其制

品储运业务。 

2、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长燃”） 

成立于 1997 年，法定代表人邹晓瑜，注册资本 38,000 万元，注

册地址为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街旅顺路 1 号，经营范围：汽油、煤油、

柴油、燃料油、石油制品、淡水的销售、仓储。 

3、长航船舶引航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长航引航中心”） 

成立于 2005 年，法定代表人陈建华，注册资本 20 万元，注册地

址为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116 号，经营范围：各类船舶引航、船

舶运输、货物代理等业务。 

4、中国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代”） 

成立于 1985 年，法定代表人吴学明，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注



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 号，经营范围：承办外贸

船舶港口代理业务。 

5、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港”） 

成立于 1991 年，法定代表人张映芳，注册资本 226,670 万元，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 19 号，经营范围：港口经营、水路

运输、外轮理货等业务。 

6、上海长航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长航船舶工业”） 

成立于 1995 年，法定代表人张路，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地

址为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大叶公路 2675 号，经营范围：船舶维修、

船舶工程施工等。 

7、南京华林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林”） 

成立于 2012 年，企业负责人李万锦，注册资本 2000 新加坡元，

注册地新加坡，经营范围：船舶管理。 

（二）关联关系 

1、控股股东南京油运及其子公司、中长燃及其子公司、长航引

航中心、中国船代及其子公司、南京港及其子公司和上海长航船舶工

业及其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

二款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方； 

2、南京华林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航油运（新加坡）有限公司

之下属合营企业，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万锦先生担任南京华林董

事长，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的规

定，故南京华林为本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

务，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本次交易的项目及内容 

（一）与南京油运的交易内容 



1、交易项目 

1)南京油运为公司提供以下关联交易服务： 

一是在船舶服务业务上，南京油运为公司所属船舶提供船舶燃油

品仓储、送供以及供应代理服务等业务；提供淡水销售、送供以及供

应代理服务业务；提供物资、劳保用品（含特种劳保）、设备、配件

等代购和送供服务等业务；提供修理（含零航修）和改造服务；提供

通信导航设备维护服务；提供代理服务；提供交通车、交通船、电焊

船、工程船、洗舱、围油栏、油污水接收、垃圾清运、测厚测爆、油

水化验、废旧物资回收等零星服务；提供医疗器械、保健药品销配送

服务，船舶劳动卫生、食品卫生、公共卫生及环境卫生等防疫服务；

提供各项应急服务。 

二是在员工服务业务上，南京油运为公司所属船员提供特殊培

训、专业培训、适任培训等岗位业务知识培训服务；所属员工提供健

康体检（含船员换证体检等）、职业健康检查等医疗保健服务。 

三是在其他服务业务上，南京油运为公司提供办公用房、物业管

理等服务；提供信息化建设、船岸通信服务、档案管理、住房货币化

补贴等管理（服务）项目。 

2）公司向南京油运销售船舶燃油品。 

2、交易费用 

1)公司根据 2013 年度预算业务量和南京油运的管理（服务）能

力，参照国际船舶管理标准、国内运输船舶及员工后勤服务的价

格,2013 年初步预计的交易总额为 11330 万元。 

2）公司本部与南京油运发生的船舶燃油品贸易，按照市场化原

则进行交易，预计 2013 年的贸易量 2000 吨，交易金额为 1600 万元。 

（二）与中长燃的交易内容 

1、中长燃在具备供应条件的区域内为公司供应所需的船舶燃油，

公司根据 2013 年度预算业务量，预计 2013 年需中长燃供应的燃油为



2 万吨，参照国内外船舶燃油价格,预计与中长燃交易总额为 10440

万元。 

2、京达公司目前主要客户为长航油运和中长燃。预计 2013 年与

中长燃发生的燃油贸易量为 42 万吨，参照国际市场船舶燃油价格,

预计交易金额为 18 亿元。 

（三）与长航引航中心的交易内容 

长航引航中心在具备供应条件的区域内为公司船舶提供引航服

务，公司根据 2013 年度预算业务量，参照国内外船舶引航价格,预计

与长航引航中心交易总额为 160 万元。 

（四）与中国船代的交易内容 

中国船代在具备代理条件的区域内为公司船舶提供代理业务，公

司根据 2013 年度预算业务量，预计 2013 年需中国船代 510 航次，参

照国内外船舶代理价格,预计与中国船代的交易总额为 580 万元。 

（五）与南京港的交易内容 

1、南京港在其港口区域内为公司船舶提供港口服务，公司根据

2013 年度预算业务量，参照使用价格,预计与南京港发生港口使费的

交易总额为 400 万元。 

2、公司本部与南京港发生油品销售交易，预计 2013 年的贸易量

1 万吨，交易金额为 8000 万元。 

（六）与上海长航船舶工业的交易内容 

上海长航船舶工业在具备修理条件的区域内为公司船舶提供修

理服务，公司根据 2013 年度预算修理量，参照维修价格，预计与上

海长航船舶工业的交易总额为 1600 万元。 

（七）与南京华林的交易内容 

1、2013 年公司委托南京华林代管 1艘 VLCC，参照国际船舶管理

价格,预计 2013 年发生交易额 90 万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海员服务有限公司为南京华林租赁三套



MR 船员，参照国际市场价格,预计 2013 年发生船员管理费为 300 万

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是为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可以降低公司的营运成本，提高公

司经济效益。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展

公司的业务链条，改变公司以往单一的经营模式，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布局，有利于增加收入，改善财务结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

根据市场价或协议价确定，与对非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基本一致，无重

大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情况，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因

此，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上市公

司也不会因此而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日 


